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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表達對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提交的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報告書表示不滿 
 

 同根社為新來港人士婦女自務組織，以同路人互相支援的方法，支援新來港姊妹達至真正融入

香港，為爭取權益共同努力。 

 

假諮詢，欺騙服務使用者的參與 

 

就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是十分重要的課題。2010 年 4 月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下稱:社諮

會)，接收了 160 份意見書，舉行了最少有 6 場公開討論場合，直至 2011 年 4 月，報告書終於公開

發表及遞交給勞福局。結果發現，除了文字上修飾了之外，文件提及的所有指導原則、策略方針等

框架，近乎完全一樣。文件中多次表示鼓勵服務使用者的參與，但當有服務使用者、自務組織代表

等，在早前的諮詢會，聲淚俱下，強烈表示反對能者自負、資源如何不到位，服務的輛候時間如何

不合人性等十分具體的問題，突顯了社會服務現時缺失的同時，絲毫未有改變此報告書的框架，令

本會深信社諮會再一次協助政府製造假諮詢，社諮會需公開交代接收意見後，如何篩選資料及撰寫

本報告書的機制。 

 

掛一漏萬，失敗當成功 

 

社會福利界自整筆過撥款推行後，經歷 10 年浩劫，資源封頂、服競投等業界十分關心的議程

並沒有放置在報告書內處理，反而把一些過去已實施並出現不少問題的措施，放置在現報告書的策

略方針，例如服務綜合化、官商合作及社會投資等，以下就以兩個例子說明。 

 

反對服務綜合化 

 

服務綜合化的禍害，雖然首當其衝的，還是要算單親中心。但同樣本會會員亦深受其害。本會

原是社會服務機構內的新來港人士小組。曾幾何時，協助及促進自務組織發展，是社會服務中的重

要一環。服務綜合化後，一方面否定了新來人士的獨特需要，有很多服務發展頗為成熟的例子，如

融匯香江計劃，於深圳設立準來港人士服務等，隨服務綜合化，相應停辦服務，美其名是減少標籤，

實質上是減少了同路人聚合及互助的機會。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因資源不足，服務重點的排序，

放棄了倡議政策改善及權益爭取的面向，極其量只能以個案方式來解決問題。另一方面，社會服務

機構，亦同時放棄了培育及支援自助組織的使命，使自務組織運動發展更欠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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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官商合作及社會投資 

 

因修改財政預算案內容，而把抗通脤，利民舒困發放陸仟元的措施，對象只定為 18 歲以上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因而引發史無前例的歧視及分化。政府把整個拆彈的工作交給關愛基金。而關愛

基金亦正好是官商合作及社會投資的最好例子，可惜亦問題多多。首先設立關愛基金的原意，是補

足現時社會保障的不足，意即是政府雖然知道社會保障制度上有不足，但又不原意長遠承擔及改

善、理順現時政策。加上基金的分發，美其名為社會投資，實際上往往把社會問題個人化，就以今

次陸仟元事件為例，新來港人士獲陸仟元，需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變相令新來港人士再確認為二

等公民，是與普遍的香港人對待是有所差別的。單靠基金運作，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還引來負面

標籤。 

 

報告書中不同章節間欠缺關聯 

 

報告書內環境剖析中提及，中港跨境婚姻數目、第一類及第二類的嬰兒、及「超齡子女」申請

來港的數目增加，需要不同的服務關顧，但當沒有詳細的需要分析，只提出服務上的需要而沒有具

體的措施，沒有要達成改善的指標，報告書中的指導原則及策略方針又不是直接回應她/他們的需

要，一方面令本會相信是「空口講白話」，但另一方面，更深的矛盾是，加重了不同群組的偏見，

以為政府真的關顧中港婚姻及跨境家庭，亦簡接強化了「蝗蟲論」般，以為跨境家庭得到「厚待」

的想法，實際上是困難重重。 

 

欠缺長遠規劃的機制 

 

綜觀上述問題總總，就是服務使用者能真正影響規劃的力度不足，以至資源錯配，服務不到位。

而報告書中提出的福利規劃機制亦出現很大的問題，第一，續年規劃，即是沒有長遠規劃，上述提

及的，包括需要分析，沒有具體的措施，沒有要達成改善的指標等，並不能把服務使用者深層次的

問題解決。第二，地區福利專員透過地區服務規劃會議、區議會等機制來收集意見，在不民主、親

疏有別「分餅仔」的情況下，難以規劃出對總體社會展遠有利的服務方向。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 

 

1) 立即撤回由社諮會提交的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報告書； 

2) 勞福局肩負福利規劃的責任，成立有各持份者參與的實權規劃及決策機制，拒絕由社會福利諮

詢委員會進行計劃； 

3) 參考過往的社會福利白皮書及五年計劃等制度，製訂具體方向、有服務規劃、資源細節及落成

長遠規劃的具體時間表； 

4) 社會福利規劃的理念，必須改善資源再分配的制度，達致促進社會的公平、公義為目標，但不

應引入用者自費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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